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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利害關係人交易之控管機制及法規遵循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金融公司/利害關係人交易之控管機制及法規遵循情形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所定利害關係人為授信以外
之交易，其交易條件優於其他同類對象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45 條所定利害關係人承作票券
RP 交易，成交利率高於當日承作相同天期之其他多筆

票券 RP 交易。 

 與利害關係人為短期票券交易，其成交利率應不優
於同天期之其他短期票券交易。 

 交易系統應建置利害關係人交易之控管機制，在承

作條件不優於其他同類交易對象，才能將交易資料
鍵入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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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辦理金融商品評價作業缺失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金融公司/辦理金融商品評價作業缺失/缺失項次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未確實辦理各項金融商品評價作業，且未建立評估損
益異常之檢核機制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辦理北高市債評價，未核算其與央債之風險溢酬
(即信用貼水及流動性貼水)或核算之風險溢酬與
市場行情不一致。 

 交易日對買進公司債之評價利率有與買進利率相
差頗大，致買進當日即產生大額評價損益，未建立
評估損益異常之檢核機制。 

 依交易對手提供之評價資料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
評價作業，未設計風險計測方法，核與「票券金融
公司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管理辦法」規定不

符。 

 應研訂各金融商品之評價規範包括評價理論依
據、價格取得標準、來源及地方政府債券與央債之

風險溢酬計算方式等，以為評價作業遵循依據。 

 對衍生性金融商品應設計風險計測方法或評價模
型，以反映其真實價值。 

 對評價利率與成交利率差距過大者，應建立損益異
常之檢核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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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授信業務之管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金融公司/授信業務之管理/缺失項次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未確實辦理授信戶借款用途審核及貸放後管理作業。 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授信戶最近三年負債比率有逐年上升情形，未持續
追蹤借戶財務動態。 

 授信戶有將公司資金貸與股東情事，涉有違反公司

法及相關函釋之規定。 

 授信戶借款用途為建築週轉金，已取得股東債權居
次同意書，惟辦理覆審時發現其股東往來餘額減

少，顯已違反「股東債權居次」之承諾。 

 應加強借款用途審核及貸放後管理，如貸後授信戶
財務結構不佳，應洽借戶進行改善。 

 應定期追蹤借戶財務帳況及資金用途，並瞭解借戶

與大股東資金往來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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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辦理自行買賣有價證券業務缺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金融公司/辦理自行買賣有價證券業務缺失/缺失項次(1/1) 

改
善
作
法 

 經營自行買賣有價證券業務，未確實依規覈實評估
買賣標的並出具分析報告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可轉債投資分析報告之分析數據與市況不符，投資

分析報告內容欠缺合理依據。 

 買進可轉債價格高於投資分析報告建議價格，致年
化後賣回收益率低於原建議收益率，買賣決策與分

析報告背離。 

 投資分析報告載明因美債事件（評等遭調降）導致
可轉債市場賣壓湧現，建議賣出，惟美債評等遭調

降係於報告日後發生，顯示分析報告係事後補作。

 分析人員應確實掌握投資標的公司基本面及產業變

化趨勢，並於投資分析報告忠實表達。 

 投資分析報告援引之財業務數據應求精確，對標的
價格之描述應符市況。 

 應依據分析報告作成投資決策，其買賣價格應符合
投資分析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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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缺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金融公司/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缺失/缺失項次(1/2) 

改
善
作
法 

 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，未落實額度審核與利率訂
價政策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額度核定作業，徵信時未依內
規徵提客戶發行計畫及還款來源，即核予免保證短
期票券發行及持有額度。 

 對信評等級較低之發行人，核予承銷額度比其他信
評等級較高者更高，未予查註說明。 

 承作免保證商業本票利差有低於核准利差，或低於

風險成本之情形。 

 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，應落實查證客戶發行計

畫及還款來源，並參考客戶信用評等，核予客戶免
保證短期票券發行及持有額度。 

 依據風險成本訂定免保證商業本票承銷利率，落實

信用風險之控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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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缺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金融公司/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缺失/缺失項次(2/2) 

改
善
作
法 

 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承銷業務，未即時查詢財團法人
金融聯合徵信中心企業發行免保證商業本票資訊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承銷免保證商業本票，未於發行時至財團法人金融聯
合徵信中心查詢企業發行免保證商業本票資訊，且有

查詢餘額與發行公司出具流通在外餘額差異明顯，未
予查註說明者，核與「中華民國票券金融商業同業公
會會員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自律規範」第 5 條規

定不符。 

辦理免保證商業本票業務，除取得發行公司出具發行
前一營業日免保證商業本票流通在外餘額聲明外，應
請依規確實辦理聯徵中心免保證商業本票餘額查詢，
以利該項業務風險控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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